


質詢事項全文
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（一）本院馬委員文君，針對行政院統刪地方政府一般性補助款25%，總計刪減地方補助款636億元，導致中央核定給南投縣的一般性補助款短撥35億元，比例高達27.3%，對於南投縣政之社會福利與教育政策影響甚鉅，基於「地方補助款」視為「法律義務支出」，不容行政機關片面解釋或中斷，籲請行政院應儘速撥補刪除款項，以利南投縣施政順利進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財劃法」第三十條第一項，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之一般性補助款項金額，不得少於修正施行前一年度預算編列數，顯然「地方補助款」視為「法律義務支出」，行政機關不容任意刪減，再以政策理由掩飾，將法定保障淪為具文，破壞預算民主與法律保留原則。
二、再者，補助辦法中「正面表列」中央「得刪減補助款」的情形，包括中央得限定支用範圍或優先項目；對地方預算、開源節流進行監督及考核；預算籌編應依財劃法、地方制度法或行政院訂定之預算籌編原則辦理等。地方如違反上述任一規定時，中央即得予以「扣減」一般性補助款。此次行政院以「行政院自刪困難」作為大刪一般補助款的理由，顯然違反主計總處自行訂定的補助辦法，帶頭破壞財政紀律。

三、根據南投縣府資料，今年中央核定給南投縣的一般性補助款原為128.01億元，未來補助款將短撥35億元，比例高達27.3%，影響最大就是社會福利與教育，包括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就學教育補助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；學校水電費、學生營養午餐及校舍修繕等經費，這些都與基層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。且對南投縣而言，補助款短少，將嚴重影響南投縣府對偏鄉民眾及學童的照顧。

四、行政院任意將一般性補助款刪除，顯然違反憲法、財劃法和預算法、補助辦法，殃及無辜縣市政府，對地方財政、弱勢民眾照顧造成很大衝擊，尤其是弱勢基層民眾的低收入戶兒童及就學生活補助，籲請行政院應儘速撥補刪除款項，不要把對民眾的照顧，當作朝野政治操作的工具，畢竟最後受影響的，終究是人民。
（二）本院王委員美惠，就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失靈造成爛尾樓之社會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有鑑於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之失靈，除由內政部就履約保證機制進行改革外，另有其他部會所涉業務，本席爰提出質詢：
我國之公股行庫由政府全資或部分持股，並由政府派任部分董事。公股行庫經常負擔我國穩定金融市場之政策型任務。目前我國營造建設業面臨工料雙漲危機，恐有倒閉引發爛尾樓狀況擴大之可能。請研擬公股行庫就承貸相關貸款時，可資為降低營造建設業相關負擔之措施。

另為預防爛尾樓情事因近來工料雙漲而擴大，就建設公司之設立，與甲乙丙種營造業之限制，是否有修正或更新之必要，請研議相關措施。

爰請行政院就以上各題，交辦各所屬部會於一個星期內提出書面報告。



